
承飾退役军人籠工作领导獅公室

承德市2022年市直营职以下及专业技术 

军队转业干部选岗规则

一、参加选岗人员范围

202 2 年以计划分配方式选择在承德市区安置的营职以下及 

专业技术军队转业干部。

二、选岗程序

(一 ）根据军队转业干部考核考试综合成绩，按从高到低的 

顺序依次进行选岗。

(二 ）对放弃选尚或因其他原因未落实单位的军队转业干部， 

由退役军人安置部门在剩佘分配计划中进行指令性分配。对不服 

从指令性分配或拒不报到的，作退档处理。

三、选岗要求

军队转业干部需本人在规定的地点、时 间 （限 时 10分 钟 ） 

按程序选岗，每人限一次选尚机会，限选择一个岗位。

受过党纪、政纪处分的军队转业干部，原则上不向政法系统 

安置。若因个人条件不符合公安、监狱系统的要求而选此类岗位 

不能录警的责任自负。

选定单位之后，军队转业干部本人签字按指纹确认，不得随 

意变更。



选岗过程中，如出现军队转业干部个人自愿放弃选岗等情况， 

要 填 写 《放弃选岗承诺书》，然后按综合成绩排名顺序，从高到 

低依次递补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选岗现场全程录像录音，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。选岗结 

束后，将在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网站公示选尚结果，公示期为 

7 天。

本规则由承德市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监督电话：0314-2151363


